
 

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优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 

的具体措施及监督考评机制 
为在我院进一步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，强化监管机制和考核工作，保

障群众基本用药需要，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，根据卫生部等九部委《关于建立
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卫药政发〔2009〕78号）和山东省卫生厅、山

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《关于做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卫药政发〔2011〕1 号） 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措施及监督

考评机制。 

一、本院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及山东省增补的基本药物，同时需符合一

品两规的原则，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，根据山东省卫生厅鲁卫药政发〔2011〕

1 号文要求，本院配备基本药物品种数不低于全国及省增补基本药物品种总数的

70%，基本药物销售额占本院全部药品总销售额的比例不低于 17%。 

二、对于国家和山东省动态调整新增补基本药物品种，在满足一品两规的情

况下，由药学部根据我院基本药物使用品种及数量，适时提出调整意见交主管院

长审核后经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批准执行。 

三、凡国家基本药物和山东省补充目录药物必须全部在“山东省药品采购平

台”网上采购，采购价不得高于网上最高价限。 

四、药学部定期公示更新的基本药物备用目录和价格，接受公众监督。 

五、各科室应首先选择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山东省增补的基本药物，避免无

正当理由不优先选用基本药物。 

六、药学部及门诊部每半年对全院基本药物购入、储备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 

七、购进基本药物后，由医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领导小组督导临床科室医务

人员优先、合理使用基本药物。 

八、定期对门诊处方是否优先合理使用基本药物进行点评，点评结果报相关

职能部门，并反馈到具体科室。按照点评结果对未优先合理使用基本药物的后十

位医师进行经济处罚。对于优先规范使用基本药物的前十位医师予以奖励。 

九、加强临床药师的培养，发挥临床药师在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和规范临床用

药行为的作用，鼓励和督促医师优先使用基本药物。 

十、执业医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年内不得晋升



 

职称或职务。 

1.故意不使用基本药物，增加群众经济负担的； 

2.不按照《处方管理办法》规定和《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》和《国家基本药

物临床应用指南》相关要求开具处方的； 

3.不能正确引导患者接受基本药物治疗，向患者推荐价格昂贵基本药物目录

以外药品的。 

十一、医院其他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通报批

评，取消年内晋升职称、职务资格。 

1.收到国家及省物价调整文件不按规定及时调整的； 

2.按照处方点评规范等规定不如实做出点评及公示的； 

3.没有对出、入库进行认真验收，出现假劣或质量可疑药品而没有及时报告

的。 

 


